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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华友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发行人”或“公司”）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

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华友钴

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之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华友转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同意，公司于 2022年 2月 24日公开发行了 76,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60,000.00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553,839,622.6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3月 2日全部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2]72号）。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监管协议。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76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3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友

转债”，债券代码“113641”。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如下：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40091245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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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

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
630,785.00 460,000.00

2 年产 5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

驱体项目
142,771.00 10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973,556.00 760,000.00

（二）前次变更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23年 9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3年 9月 27日

召开的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

金额

1 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10万吨三元

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
630,785.00 289,000.00

2 年产 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项目 144,072.00 注 114,681.31

3 年处理 15,000吨电池绿色高值化综合循环建设项目 13,938.00 9,583.00

4 年处理 12,000吨电池黑粉高值化绿色循环利用项目 63,161.00 46,735.69

5 年产 5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 142,771.00 10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1,194,727.00 760,000.00

注：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0,010.00万美元，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 7.2:1进行计划总投资额测算。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概况

公司本次拟将“综合循环建设项目”和“绿色循环利用项目”合计募集资金56,318.69

万元调整至“高纯电镍建设项目”使用，占“华友转债”募集资金总额的7.41%，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年处理 15,000吨电池绿色高

值化综合循环建设项目
13,938.00 9,583.00 粗制氢氧化

镍钴原料制

备高纯电镍

建设项目

155,848.07 56,318.69
年处理 12,000吨电池黑粉高

值化绿色循环利用项目
63,161.00 46,735.69

注：新项目总投资额为 155,848.07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为 56,318.69万元，剩余不足部分将以

自有资金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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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综合循环建设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华友锂电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筹），项目实

施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滨江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通过回收并处置电池

极片、电池堆以及注液电芯，主要产出电池黑粉、铜粒、铝锭等产品。项目预计实施周

期为 15个月，总投资规模为 13,938.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9,583.00万元；

“绿色循环利用项目”实施单位为衢州华友锂电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筹），项目实

施地点为浙江省衢州市高新产业技术园区。项目主要生产原材料为电池黑粉，项目投产

后，主要产出产品为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以及硫酸锰等锂电池原材料。项目预计实

施周期为 26个月，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63,161.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46,735.69

万元。

截至 2024年 9月末，上述募投项目尚未进行投资，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56,318.69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动力电池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能量密度、

安全性和整体性能的持续提升，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和报废周期，也推迟了大规模动

力电池“退役潮”的时间；此外，电池良品率的提高使得废品电池的产出量持续减少。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总量不足 60万吨；动力锂电池

回收行业市场数据显示，国内现有 156家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白名单企业，名义产

能已达到 379.3万吨/年，规划建设产能 987.5万吨，现有废旧电池数量无法满足当前已

建及规划的电池回收利用产能需求。废旧电池的供需缺口，导致“综合循环建设项目”

和“绿色循环利用项目”面临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电池材料技术的迅速升级加快了电池循环绿色冶炼技术的迭代更新。公

司与锂电行业龙头企业 LG新能源合作，布局的“综合循环建设项目”和“绿色循环利

用项目”专注于废旧三元电池、极片预处理项目和三元黑粉冶炼，旨在通过先进的绿色

冶炼技术提升电池回收的效率和环保性。基于绿色冶炼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司与合作方

不断探索更环保、安全且低成本的新技术，以提高电池循环冶炼的效率和环保性，导致

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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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决定将

“综合循环建设项目”和“绿色循环利用项目”变更为以自有资金投资，后续公司将视

市场发展情况，适时推进项目的建设。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粗制氢氧化镍钴原料制备高纯电镍建设项

目

2、实施主体：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3、实施地点：广西玉林市龙潭产业园白平片区

4、生产规模及建设内容：项目新增7万吨高纯电镍产能，建设磨浸及蒸发车间、萃

取一车间、萃取二车间、萃取三车间、电积车间等；配套酸碱罐区，室外装置区，污水

处理及副产品厂房，雨水池/事故池，外管廊及相应配套公辅设施。

5、项目建设期：预计2025年12月正常投产

6、投资计划：总投资155,848.07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35,810.51万元，建设期利

息2,139.02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7,898.55万元。本项目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56,318.69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建筑工程 34,097.83

56,318.69

2 设备费 76,783.50

3 安装费 10,477.92

4 工程其他费用 7,984.10

5 预备费 6,467.17

6 建设期利息 2,139.02 -

7 铺底流动资金 17,898.55 -

建设项目报批总投资 155,848.07 56,318.69

项目经济效益：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16.66%（税后），投资回收期年6.56年（税

后，含建设期1年）

（二）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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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具备良好的政策基础

镍作为一种关键的战略资源，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高纯镍

凭借卓越的塑性、耐温性、耐腐蚀性以及优异的机械性能，其在推动国民经济进步中的

重要性与日俱增。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和规范包括镍在内的有色金属

及其加工行业的发展。2023年，工信部等6部门共同发布《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聚焦提高锂镍钴铂等关键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安全稳

定性；2023年底，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强调提

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确保镍等能源资源供应链安全。因此，新项目符合国家发

展战略，顺应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各项法规政策为新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新项目投产后，将推动镍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

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满足旺盛的镍消费需求

电解镍是通过电解硫酸镍溶液制备的纯镍板，其广泛应用于原子能工业、碱性蓄电

池、电工合金、高温高强度合金、催化剂以及粉末冶金添加剂冶金、金刚石工具、非铁

基合金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不锈钢、特钢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镍的

需求量也随之不断增加。据安泰科统计，2023年中国原生镍消费187.7万吨，其中不锈

钢消费量129.5万吨，同比增长14%；电池消费量38.7万吨，同比增长6%；合金铸造消

费量12万吨，同比增长33%。未来，随着全球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不锈钢、合金铸

造、汽车制造等行业拥有广阔的成长潜力，市场对镍的需求预计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公司本次布局的新募投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3、公司具备实施本项目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保障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经过多年的技术积淀，以

创新技术路线，优化生产工艺，强化过程控制和改进设备系统等为着力点，公司在镍冶

炼领域拥有系统的技术储备。同时，公司拥有领先的资源优势，已在刚果（金）、印尼

主要矿产区建立了从原料供应、镍钴湿法冶炼及选矿的镍钴铜资源开发体系，有效地保

障了国内制造基地的原料供应，为本次新募投项目开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和资源保障。

综上所述，新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的业务规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镍产品布局

和主营业务产业链，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缓解我国镍资源短缺的现状，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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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方向，有利于国家资源安全。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新项目的市场前景详见前述“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审批风险

新项目中所涉及的行政审批、批准和备案程序主要包括项目备案、环评、能评等手

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项目已取得发改部门的投资备案证明并通过了节能报告

审查，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之中。相关审批由诸多政府不同有权部门负责，受政府相关政

策把握及变化影响较大，是否能够及时顺利获得各项审批文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

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事项待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

审批风险。

（二）实施风险

项目在建设及后续运营过程中受到宏观政策、市场环境、行业竞争格局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如出现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市场环境恶化、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可能会出现

实施进度不及预期，出现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三）项目实施后效益未达预期风险

新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环境、公司经营

状况等因素做出的，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募投项目虽然经过了充分论证和审慎的

财务测算，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需要。但是若在募

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产品技术路

线发生重大更替，所处行业竞争加剧，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等情形出现，都可能对公司

募投项目产能消化和预期效益造成不利影响。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高纯电镍建设项目”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公司

自身业务发展规划等作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镍产品布局和主营业务产

业链，增厚公司效益、保障股东权益。同时，新项目投资金额及投资风险整体可控，对

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和业绩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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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已经履行的审议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 10月 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华友转债”债券

持有人会议审议。

七、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是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情况、发展战略、项

目建设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募投项目的质

量，符合公司健康发展的要求。本次变更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荐机构对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之事宜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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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夏  王家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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